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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的法律热点问题 
 

最高院发布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 

2012 年 5 月 3 日，中国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院”）发

布了《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法释〔2012〕5 号）（下称“司法解释”） 

一、 管辖 

1、 级别管辖 

根据 2007 年 7 月 28 日最高院发布的《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垄断法>的通知》第二条，垄断民事诉讼案件由各级人民法院

负责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业务的审判庭审理，但未明确该案件一审的级别

管辖。此次发布的司法解释对于一审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明确进行

了规定，即原则上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基层法

院也可以受理。 

2、 地域管辖 

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照民事诉讼法及

相关司法解释有关侵权纠纷、合同纠纷等的管辖规定确定。 

二、 起诉 

1、 不要求前置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下称“《反垄断法》”）第 32 条的规

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统称

“行政机构”）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

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此外，《反垄断法》第 36

条规定前述行政机构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强制经营者从事垄断行为。 

就针对行政机构违反《反垄断法》第 32 条和第 36 条，滥用行政权力从

事垄断行为而引发的民事诉讼是否需要在该行政机构被依法认定构成

滥用行政权力从事垄断行为后（下称“前置违法认定”），才能向人民法

院起诉，在司法解释颁布前有一定的争论。最高院在 2011 年 4 月 25 日

发布的《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

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要求该等前置违法认定。而司法解释最

终没有采纳该前置违法认定的要求。 

根据司法解释，就所有垄断民事案件（包括行政机构滥用行政权力从事

垄断行为而引发的案件），原告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也可

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向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 未明确共同诉讼 

在之前最高院的征求意见稿中，垄断行为的受害人可以选择单独诉讼或

者共同诉讼方式提起诉讼。而司法解释删除了共同诉讼的表述，而只是

规定了合并审理。 

三、 垄断协议的认定和相应的举证责任 

1、 横向垄断协议 

根据司法解释，被诉的垄断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横向协议的，被告应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

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该规定可以看出： 

(1) 最高院并不认为《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

项下的横向协议必然就是横向垄断协议，该协议必须满足“排除、限制

竞争的效果”才被认为是横向垄断协议； 

(2) 就被诉的上述条款中的协议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即被告必须证明对该协议没有排除、限制竞争

的效果进行举证，否则该等横向协议就被视为是横向垄断协议。 

2、 纵向垄断协议 

司法解释并没有对《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的纵

向协议—固定转售价格/限定最低转售价格的协议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但结合司法解释对上述《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同样，最高院并

不认为固定转售价格/限定最低转售价格的协议必然是垄断协议，其也

必须具备“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才能视为是纵向垄断协议。 

此外，对于上述“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在之

前最高院的征求意见稿中采取了和上述横向垄断协议相同的举证责任

倒置规则，即由被告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举证证

明。但在司法解释只保留了横向垄断协议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而未规

定纵向垄断协议举证倒置规则。由此可见，纵向垄断协议之“排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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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竞争的效果”依然应当由原告举证。 

3、 最高院对垄断协议的态度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对垄断协议举证责任分配可以看出，最高院认为对于

横向协议的反垄断规范应当更为严格，对纵向协议则相对宽松些。这个

态度在最高院知识产权庭负责人就司法解释答记者问时也予以了表态，

该负责人认为“横向协议对竞争危害的程度往往更大。对于大部分纵向

协议，只有在品牌间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才产生竞争问题。也就是说，

只有在供应商层面或购买商层面或这个两个层面同时存在特定水平的

市场势力的情况下才可能对竞争有消极影响。” 

四、 其他举证问题 

1、 公用企业及法定独占经营者视情况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根据司法解释，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

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视情况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人民法院可

以根据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的具体情况，认定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

配地位，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2、 被告所发布信息的证据效力 

根据司法解释，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可以被原告作为证明被告具有市场

支配地位的证据。被告对外发布的信息能够证明其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

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据此作出认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由此可见，企业在对外宣传（包括广告、年报、网站等）自身市场地位、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时，要持审慎态度，注意分寸，否则存在被认定为具

有市场支配地位，而要承担更多《反垄断法》项下责任和限制的风险。 

五、 时效 

根据司法解释，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

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 

原告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可中断时效。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不立案、

撤销案件或决定终止调查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

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终止调查之日起重新计算；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后

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反垄断执

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重新计算。 

原告起诉时被诉垄断行为已经持续超过二年，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的，损害赔偿应当自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 

六、 其他 

1、 可不公开审理 

根据司法解释，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依法

应当保密的内容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或者当事人的申请采取不公开

开庭、限制或者禁止复制、仅对代理律师展示、责令签署保密承诺书等

保护措施。 

2、 诉请范围 

根据司法解释，根据原告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将原告因调查、制止垄

断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计入损失赔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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